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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雷电预警防护中心、内蒙古锐克雷电防护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旭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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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第9部分 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污水处理厂、泵站、管道及其附属建（构） 筑物的防雷装置的检测

分类及项目、检测要求和方法、定期检测周期、检测程序和检测数据整理及报告的一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内蒙古自治区新建、改建、扩建以及运行中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防雷装置的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 50065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CJJ/T 120 城镇排水系统电气与自动化工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污水厂

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的工厂。

3.2

泵房

设置水泵机组和附属设施用以提升液体而建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3.3

泵站

泵房和配套设施的总称。

3.4

管道

用于输送液体、气体等的封闭通道。

3.5

自动化仪表

对被测变量和被控变晕进行测量和控制的仪表装置和仪表系统的总称。

3.6

中、高压供电系统



电压等级为3kV至lOkV的供电系统。

注：供（排）水系统中的中、高压系统一般以电压等级lOkV为主，也有电压等级为6kV、 3kV的系统。

3.7

控制系统

通过精密制导或操纵若干变量以达到既定状态的系统。仪表控制系统由仪表设备装置、仪表管线、仪表

动力和辅助设施等硬件，以及相关的软件所构成。

3.8

综合控制系统

采用数字技术、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 具有综合控制功能的仪表控制系统。

3.9

防雷装置

用于减少雷击击于建（构）筑物上或建（构）筑物附近造成的物质性损害和人身伤亡，由外部防雷装置

和内部防雷装置组成。

3.10

接地

一种有意或非有意的导电连接，由于这种连接，可使电路或电气设备接到大地或接到代替大地的某种带

电体。

注：接地的目的是：

a．使连接到地的导体具有等于或近似于大地（大地或代替大地的导电体）的电位；

b. 引导入地电流流入和流出大地（或代替大地的导电体）。

3.11

自然接地极

具有兼作接地功能的但不是为此目的而专门设置的各种金属构件、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埋地金属管道

和设备等统称为自然接地极。

3.12

人工接地体

为接地需要而埋设的接地体。 人工接地体可分为人工垂直接地体和人工水平接地体。

3.13

共用接地系统

将各部分防雷装置、建筑物金属构件、低压配电保护线(PE)、设备保护地、屏蔽体接地、防静电接地和

信息设备逻辑地等连接在一起的接地装置。

3.14

防雷装置检测

按照建筑物防雷装置的设计标准确定防雷装置满足标准要求而进行的检查、测量及信息综合分析处理全

过程。

4 检测分类及项目



4.1 检测分类

城市污水处理系统防雷装置检测分类应按照GB/T 21431-2015的规定确定。

4.2 检测项目

城市污水处理系统防雷装置检测项目如下：

——建（构）筑物；

——中、 高压系统；

——低压配电系统；

——供（排）水管道；

——综合控制系统；

——特殊场所， 如：污泥消化池、 沼气柜、 沼气过滤间、 沼气压缩机房、 沼气火炬、 加氯间等；

——其他。

5 检测要求和方法

5.1基本要求

5.1.1城市污水处理系统防雷装置检测，现场环境条件应能保证正常检测，宜选在土壤于燥未冻结时进

行，雷雨天气应停止检测。

5.1.2 污泥消化池、沼气柜、沼气过滤间、沼气压缩机房、沼气火炬、加氯间等特殊场所防雷装置检

测， 应具备保障检测人员和设备的安全防护措施，经被检测单位安全人员同意后开展。

5.2 建筑物的防雷分类

5.2.1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建筑物根据其重要性、 使用性质以及发生雷电事故的可能性和后果， 按防雷

要求

分为以下两类：

——在可能发生对地闪击的地区，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划分为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大城市的污水厂和泵站；

预计雷击次数大于0.05次／a的 I 类、 II类污水厂和泵站建筑物；

预计雷击次数大于0.05次／a的III类污水厂和泵站建筑物；

预计雷击次数大于0.25次／a的IV类污水厂和泵站建筑物。

污泥消化池、 沼气柜、 沼气过滤间、 沼气压缩机房、 沼气火炬、 加氯间等特殊场所。

——在可能发生对地闪击的地区，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 应划分为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中等城市或小城市污水厂和泵站；

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0.01次／a, 且小于或等于0.05次／a的 I 类、 II类污水厂和泵站建筑物；

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0.01 次／年，且小于或等于0.05次／a的III类污水厂和泵站建筑物；

预计雷击次数大于或等于0.05次／年，且小于或等于0.25次／a的IV类污水厂和泵站建筑物。

5.2.2 按城市规模污水厂和泵站规模划分的防雷类别出现不一致时， 应按较高的防雷类别确定建筑物

防雷分类。城市、净水厂、污水厂和泵站规模的划分见附录A。

5.2.3 污水处理系统厂区防雷接地、安全保护接地、交（直）流工作地和防静电接地等应采用共用接地

系统，接地电阻值按其中最小值确定。



5.3 测量仪器要求

测量和测试仪器应符合国家计量法规的规定， 部分检测仪器介绍参见GB/T 21431-2015的内容。

5.4 建（构）筑物

5.4.1 依据污水处理系统建筑物的防雷分类， 对接闪器、引下线和接地装置的检测应分别符合GB/T

21431-2015的规定。

5.4.2 建筑物顶部金属表面、立面金属表面、金属门窗框架等大尺寸金属件等进行等电位连接， 应符

合GB/T 21431-2015的规定。

5.4.3 建筑物的彩钢屋顶、金属杆塔等永久性外露大尺寸金属件， 除检测其各部件之间电气贯通情况

外， 尚应符合GB 50057-2010的规定。

5.4.4 沉淀池、滤池等空旷区域构筑物大尺寸金属件，如栏杆、楼梯（扶手）、金属格栅等连成电气贯

通， 并就近与接地装置相连。

5.4.5 测量引下线与人员通道、出入口的间距，宜不小于3m。若小于3m,引下线附近保护人身安全采取

的防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措施，应符合GB 50057-2010的规定。

5.5 中、高压供电系统

5.5.1 污水处理系统的中、高压系统配电线路宜埋地敷设， 应符合CJJ/T 120的规定。

5.5.2 污水厂、泵房架空线入地处，线杆的接地应符合GB/T 50065的规定。

5.5.3 中、高压系统配电室内配电柜和高压泵电动机等检测， 应符合GB/T 21431-2015的规定。

5.6 低压配电系统

5. 6. 1 依据GB/T 21431-2015的规定，检测低压配电室自然接地装置与人工接地网的电气贯通情况，

其连接点不少于2处， 连接方法符合GB 50057-2010的规定。

5.6.2 分别检测低压配电室自然接地装置和人工接地网接地电阻值，其接地电阻值宜各应小于4Ω。

5.6.3 低压配电系统各配电柜、配电箱和内部接地母排接地电阻值， 应符合GB/T 21431-2015的规定。

5.6.4 配电柜（箱）金属门、框架与接地端子间的过渡电阻值应不大于0.2Ω。

5.6.5 低压配电系统浪涌保护器检测， 应符合GB/T 21431-2015的规定。

5.7 供（排）水管

5.7.1污水处理系统的金属管道等电位连接应符合GB 50057-2010的规定。

5.7.2进入建筑物的污水处理系统金属管道的检测， 应符合GB/T 21431-2015规定。

5.8综合控制系统

5.8.1 接地应符合GB 50057-2010的规定。

5.8.2 浪涌保护器的检测应符合GB/T 21431-2015的规定。

5.8.3 等电位连接检测应符合GB/T 21431-2015的规定。

6 定期检测周期

污水处理系统特殊场所防雷装置检测间隔时间为6个月，其他检测项目防雷装置检测间隔时间为12个

月。

7 检测程序

污水处理系统防雷装置检测程序应符合GB/T 21431-2015 中第7章的规定。



8 检测数据整理及报告

污水处理系统防雷装置检测结果的记录和判定， 应符合GB/T 21431-201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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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城市规模类别、污水厂规模类别和泵站规模类别

A.1 城市规模类别

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 将城市划分为五类：

——小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在50万以下的城市；

——中等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在50万～100万的城市；

——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在100万～500万的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I 型大城市，

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II型大城市）

——特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1000万的城市；

——超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

注1 :以上数值范围包含下限值，不包含上限值。

注2: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 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

他区域。

注3:常住人口统计包括： 居住在本乡镇街道， 且户口在本乡镇街道或户口待定的人；居住在本乡镇街

道， 且离开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在本乡镇街道，且外出不满半年或在境外工作

学习的人。

注4:城市规模划分依据是《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国发[2014]51号文件）。

A.2 污水厂规模类别

污水厂规模类别按污水处理量（单位：m /d)划分为五类：

——Ⅰ类 50万～100万；

——Ⅱ类 20万～50万；

——Ⅲ类 10万～20万；

——Ⅳ类 5万～10万；

——Ⅴ类 1万～5万。

注1 :以上数值范围包含下限值， 不包含上限值。

注2：污水厂规模类别划分依据是《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标[2001] 77号）。

A.3 泵站规模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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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泵站等别指标

泵站等别 泵站规模

灌溉、排水泵站

工业、城镇供水泵站设计流量

M
3
/s

装机功率

MW

Ⅰ类 大（1）型 ≧200 ≧30 Ⅰ类

Ⅱ类 大（2）型 200-50 30-10 Ⅱ类

Ⅲ类 中型 50-10 10-1 Ⅲ类

Ⅳ类 小（1）型 10-2 1-0.1 Ⅳ类

Ⅴ类 小（2）型 <2 <0.1 Ⅴ类

注1：装机功率系指单站指标， 包括备用机组在内。

注2: 有多级或多座泵站联合组成的泵站工程的等别，可按其整个系统的分等指标确定。

注: 当泵站按分等指标分属两个不同等别时，应以其中的高等别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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